
2020 年非上海生源进沪就业申请沪籍材料 初审流程 
 

申请户籍材料初审流程： 

上海户籍申请流程（适用本科、长学制毕业生）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特别提示:  

（1）、请认真阅读“关于做好 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工作的通知”

[关于沪教委学(2020)20 号]中“第六条”,做到诚信申报。 

（2）、关于长学制毕业生的《2020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》由医学

院教务处统一发放至院系（各临床学院或科教处）领取。 

毕业生准备申请材料中所需证书的原件、复印件；填写

《“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

办本市户籍办法”相关规定知请确认书》、《2020 年非

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》和《非上海

生源应届毕业生进沪就业办理户籍送审材料校内审核

表》(医学院) 

毕业生如实填写 

表格中相关信息 

毕业生将申请材料中所需证书的原件、复印件提交至院

系（各临床学院或科教处）审核签字 

院系就业负责人以学院为单位,统一将申请材料中所需

证书复印件（院系已审核签字盖章）,以及填写完成的

《“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

办本市户籍办法”相关规定知请确认书》、《2020 年非

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》和《非上海

生源应届毕业生进沪就业办理户籍送宙材料校内审核

表》(医学院)三个表格提交至医学院就业办 审核盖章 

院系（各临床学院或科

教处）以学院为单位,

统一集中办理 

办理地点：医学院学指委就业办 

（东院 4 号楼 311 室） 

办理时间：周一到周五工作时间 

（如遇暑假期间，请参见医学院学

指委就业办值班开放时间前来） 

咨询电话：63846590*776205、 

776369 

毕业生至院系（各临床学院或科教处）取回《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

毕业生个人信息表》及其它材料，并将材料交至用人单位 

由单位提交相关户籍申请材料至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

办理居住证申请 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

联席会议办公室 

办理落户手续，批复件 批复件交用人单位 

末通过 通过 



 

（3）、关于本科生毕业生的《2020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》领取，

请咨询医学院学指委就业办。 

 

上海户籍申请流程（适用普通学制研究生）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特别提示:  

（1）、请认真阅读“关于做好 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工作的通知”

[关于沪教委学(2020)20 号]中“第六条”,做到诚信申报。 

（2）、关于普通学制研究生的《2020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》由医

毕业生准备申请材料中所需证书的原件、复印件；填写

《“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

办本市户籍办法”相关规定知请确认书》、《2020 年非

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》和《非上海

生源应届毕业生进沪就业办理户籍送审材料校内审核

表》(医学院) 

毕业生如实填写 

表格中相关信息 

毕业生将申请材料中所需证书的原件、复印件提交至院

系（各医院科教处）审核签字 

院系就业负责人以学院为单位,统一将申请材料中所需

证书复印件（院系已审核签字盖章）,以及填写完成的

《“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

办本市户籍办法”相关规定知请确认书》、《2020 年非

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》和《非上海

生源应届毕业生进沪就业办理户籍送宙材料校内审核

表》(医学院)三个表格提交至医学院就业办 审核盖章 

院系（各医院科教处）

以学院为单位, 

统一集中办理 
 

办理地点：医学院学指委就业办 

（东院 4 号楼 311 室） 

办理时间：周一到周五工作时间 

（如遇暑假期间，请参见医学院学

指委就业办值班开放时间前来） 

咨询电话：63846590*776205、 

776369 

毕业生至院系（各临床医学院或科教处）取回《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

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》及其它材料，并将材料交至用人单位 

由单位提交相关户籍申请材料至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

办理居住证申请 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

联席会议办公室 

办理落户手续，批复件 批复件交用人单位 

末通过 通过 



学院研究生院统一发放至院系（各医院科教处）领取。 

 

申请户籍申报时间： 

受疫情影响，2020 年非上海生源毕业生进沪就业申请本市户籍临时调整为分两批集中

受理：第一批为 2020 年 6 月 15 日至 2020 年 8 月 28 日（工作日）；第二批为 2020 年 11 月

3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（工作日）。 

 

相关文件及表格下载： 

附件 1：《非上海生源应届毕业生进沪就业办理户籍送审材料校内审核表》(白表)——医学院 

 

附件 2： “2020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办本市户籍办法”相关规定

知情确认书 

 

 

 

 

发布文件/《非上海生源应届毕业生进沪就业办理户籍送审材料校内审核表》(白表)——医学院.pdf
发布文件/《非上海生源应届毕业生进沪就业办理户籍送审材料校内审核表》(白表)——医学院.pdf
发布文件/通知4-“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办本市户籍办法”相关规定知情确认书.pdf
发布文件/通知4-“2020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办本市户籍办法”相关规定知情确认书.pdf

